
山东省黄河工程管理办法

（2005 年 3 月 25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79 号公布 根据 2018 年 1 月

24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11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山东省节

约用水办法〉等 33 件省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24 年 12

月 13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61 号《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省

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黄河工程管理，保障黄河工程安全与正常运行，

充分发挥工程的功能和综合效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黄河工程主要包括：

（一）黄河干流(含备用入海流路）、大汶河下游、东平湖蓄滞洪

区、北金堤蓄滞洪区的堤防、险工、控导、涵闸、防护坝等工程（含

旧堤、旧坝、旧闸）及其管理用房、抢险物资仓库等管护设施和标志

标牌、防护林草等附属设施；

（二）工程管理范围内与防洪兴利相关的测量、监测监控、水文、

电力、通信等设施。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黄河工程的建设、管理与

保护。

第四条 黄河工程管理，应当坚持统一规划、分级管理的原则，

实行建管并重、管养分离、合理开发。

第五条 各级黄河河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管辖范围内黄河工

程的管理工作。

黄河河务部门所属的管理段、闸管所负责黄河工程管理的具体工

作。

第六条 黄河工程运行管理应当落实防汛行政首长负责制和安全

运行责任制，加强黄河工程的稳定运行，保障安全度汛。

第七条 鼓励和支持在黄河工程建设与管理中推广应用新技术、

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法，提高工程建设与管理的科技化、信息化水

平。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黄河工程完整与安全的义务，

对破坏黄河工程的行为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建 设



第九条 黄河工程建设应当符合黄河流域综合规划、黄河流域防

洪规划以及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其他有关技术要求，维护工程安

全，保障河势稳定和河道行洪畅通。

第十条 沿黄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黄河工程建设

的领导，做好工程建设用地、群众安置、迁占补偿等工作，确保工程

建设顺利进行。

第十一条 黄河工程的附属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竣工验收。

第十二条 黄河工程建设应当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

和建设监理制；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应当具备相应的资质，

依法对建设工程质量负责。

第十三条 黄河工程建设用地，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并依法

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取得土地使用权。

防汛抢险救灾急需使用土地的，可以依法先行使用；需要补办建

设用地审批手续的，应当按照规定补办。

第三章 管 理

第十四条 各类黄河工程的管理范围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堤防工程的管理范围包括：堤身（含前后戗、淤临淤背区、

辅道）、护堤地（含防浪林用地）；

（二）险工工程的管理范围包括：坝体、护坝地；

（三）控导工程的管理范围包括：坝体、连坝、护坝地及其保护

用地；

（四）防护坝工程的管理范围包括：坝体、护坝地；

（五）涵闸工程的管理范围为：上游防冲槽至下游防冲槽后 100

米，渠堤外坡脚两侧各 25米。

第十五条 堤防工程护堤地的划定，从堤（坡）脚算起，其宽度

为：

（一）东明县高村断面以上黄河大堤为临河 50米，背河 10 米；

高村断面至利津县南岭子和东营市垦利区纪冯为临河 30米，背河 10

米；利津县南岭子和东营市垦利区纪冯以下，临、背河均为 50米；

（二）展宽区堤和旧金堤为临河 7 米，背河 10米；

（三）北金堤为临河 7 米，背河 5 米；

（四）大汶河下游堤为临河 15米，背河 5米；

（五）东平湖围坝为临湖 15米，背湖 5至 7 米；二级湖堤为临湖

5米，背湖 5 至 10 米。



护堤地宽度超过前款规定的，以确权划界确定的宽度为准。

临河护堤地的宽度，滩地淤高时，应当维持原边界不变。大堤加

培加固后，护堤地相应外延。

第十六条 险工、控导、防护坝工程护坝地的宽度为坡脚外 10米。

控导工程保护用地为其连坝背坡脚外 30米；超过 30 米的，以确

权划界确定的宽度为准。

第十七条 沿黄河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河道管理范围的相

连地域划定堤防安全保护区，其范围为临河护堤地以外 50米、背河

护堤地以外 100 米。

第十八条 已经征收的黄河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归国家所有，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和破坏。

第十九条 黄河旧堤、旧坝以及其他原有工程设施，由黄河河务

部门负责维修和养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填堵、占用、挖掘或

者拆毁。

第二十条 黄河河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加强植树绿化等工

程生物防护措施建设，组织营造防护林，种植防护草。

第二十一条 黄河河务部门应当依法采取招标等方式，选择黄河

工程养护单位。养护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和有关技

术规范，做好工程的维修和养护工作。



第二十二条 涵闸管理单位应当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保涵闸启

闭灵活、安全运行。

涵闸管理单位应当严格按照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指令启闭闸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严禁非涵闸管理人员操作涵闸闸门。

第二十三条 各类引（提）水工程取用黄河水，必须水沙并引（提），

不得设置拦沙设施或者排沙入河。

第二十四条 非黄河河务部门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投资修建的涵闸

以及堤防、险工、控导（护滩）等防洪工程，需要由黄河河务部门统

一管理的，应当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其他各类工程设施，由建设单

位自行管理，但黄河河务部门有权对其防汛和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第四章 保 护

第二十五条 在黄河工程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活动：

（一）放牧、垦植、破坏植被；

（二）在控导连坝路、堤顶行驶非防汛抢险的履带式车辆或者超

过承载标准的车辆；



（三）破坏工程标志标牌和测量、监测监控、水文、限宽限高、

照明、电力、通信等设施；

（四）取土、采砂、爆破、打井、钻探、挖窖、建窑、建房、葬

坟、晒粮、开渠、开采地下资源、开山采矿、存放物料、弃置垃圾、

进行考古发掘以及开展集市贸易活动；

（五）擅自动用备防石等防汛抢险物料；

（六）擅自建设渡口；

（七）擅自修建扬水站或者安装设置提水机械；

（八）其他危害黄河工程安全的活动。

第二十六条 在堤防安全保护区内，禁止取土、爆破、打井、钻

探、挖塘、采石等危害堤防安全的活动。

第二十七条 堤顶道路是防汛抢险和工程管理的专用通道，不得

擅自作为公路使用；确需利用堤顶道路兼作公路的，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经黄河河务部门批准，并明确维修养护经费来源和管护主体、责任。

第二十八条 在黄河工程管理范围内进行非防洪工程建设活动，

造成黄河工程损坏的，由建设单位按照原设计标准予以加固、改建或

者修复。

因非防洪工程设施的运行使用，增加黄河工程管理工作量及相关

工程防护责任的，建设单位或者管理使用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费用。



第二十九条 黄河工程管理范围内的非防洪工程设施达到使用年

限或者废弃的，建设单位或者管理使用单位应当予以拆除。达到使用

年限确需继续使用的，应当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规章已经规定

法律责任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黄河工程管理范围内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黄河河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采取补救措施：

（一）放牧、垦植的，可以处警告、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罚款；

（二）在控导连坝路上行驶非防汛抢险的履带式车辆或者超过承

载标准的车辆、在堤顶行驶超过承载标准的车辆的，可以处警告、1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三）破坏工程标志标牌和测量、监测监控、限宽限高、照明、

电力等设施的，处 1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拒绝、阻碍黄河河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沿黄河的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以及黄河河务部

门在黄河工程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负

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为：

（一）险工工程，是指在经常受水流冲击、容易出险的堤段，为

保护堤防安全，沿堤修建的坝、垛、护岸工程；

（二）控导工程，是指为约束主流摆动范围、护滩保堤，引导主

流沿设计治导线下泄，在凹岸一侧的滩岸上修建的丁坝、垛、护岸工

程；

（三）防护坝工程，是指为预防“滚河”后顺堤行洪、冲刷大堤

而沿堤修建的丁坝建筑物，又称“滚河防护工程”。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05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1987 年 7月 7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山东省黄河工程管理办法》（鲁政发〔1987〕

71 号）同时废止。




